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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会计师事务所”）受

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龙核科” 或 “公司”）全体股

东委托，对公司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报告编号：久安审字 (2026) 第 00296 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就审计报告中保

留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根据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五、7 “其他应收款” 披露，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涉及两笔主要款项： 

1. 应收镇江华核装备有限公司款项原值 2,325.14 万元； 

2. 应收徐州赛之德贸易有限公司款项原值 2,253.52 万元。 

针对上述款项，公司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228.93 万元。 

会计师事务所因无法就上述其他应收款的可回收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亦无法确定是否需对该等款项的账面价值及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进行调整，故出

具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告编号：2026-023 
 

 

二、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应收镇江华核装备有限公司款项 

该笔款项为公司基于业务发展需求，预付给镇江华核装备有限公司的合作研

发款，专项用于委托其开展核聚变相关技术及欧标中子板的研发项目，款项原值 

2,325.14 万元。目前，该研发项目处于稳步推进阶段，公司已建立专项跟进机

制，定期与合作方沟通项目进展、技术成果落地情况及款项结算安排，确保研发

工作与款项使用的合规性、透明性。 

（二）应收徐州赛之德贸易有限公司款项 

该笔款项为公司此前因生产线建设规划，向徐州赛之德贸易有限公司定制生

产设备所预付的采购款，原值 2,253.52 万元。后因公司战略布局调整及行业技

术发展趋势变化，原定制设备已无法满足公司最新生产运营需求，经与合作方友

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终止该设备采购合同，并就退款事宜达成初步约定。截至

本说明出具日，徐州赛之德贸易有限公司已累计向公司退款 1,000.00 万元，剩

余未退款项的回收工作正按协商计划推进。 

三、董事会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审计过程中严

格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出具的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所

提出的保留意见事项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部门对事项成因及影响进行全面核查，

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切实降低对公司持续经营的潜在影响。 

（二）后续整改及回款推进措施 

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将牵头推进以下工作： 

1.建立回款台账，实时跟踪退款到账情况，若合作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退款

义务，将及时采取发函催告、法律诉讼等方式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进一步完善预付账款管理制度，加强对大额预付账款的事前审批、事中监

控及事后跟踪，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避免类似事项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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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协同配合，定期开展预付账款专项核查，确保

款项使用与业务实质一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特此公告。 

 

 

江苏海龙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8日 


